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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质询函

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（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）是中

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公益投保机构，“公益性持有证券

等品种，以股东身份行权和维权”是职责之一。投资者服务

中心已持有你公司股票，依法享有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赋

予的知情权、建议权、表决权等股东权利。

近期，你公司公告拟以 13,337.08 万元收购控股股东万

安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万安集团）持有的浙江安郅科技有限

公司（简称安郅科技）100%股权，投资者服务中心对安郅科

技亏损扩大的原因、交易对价的合理性、收购的必要性等尚

存疑问，现依法行使股东质询权，具体如下。

一、说明安郅科技亏损扩大的原因

根据本次收购公告和评估报告，安郅科技自 2023 年 6

月成立以来，未开展实质生产经营，仅从事厂房出租业务，

2023年、2024年1-11月营业收入分别为206.70万元、254.98

万元，净利润为-18.02 万元、-2,675.79 万元。2024 年安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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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在营业收入较为稳定的情况下，亏损大幅扩大，但收购

公告和评估报告均未披露原因。请你公司说明安郅科技 2024

年 1-11 月亏损扩大的具体原因，并说明这种因素在后续经

营期间是否会持续存在，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。

二、说明交易对价的合理性

本次收购中，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安郅科技进行价值评

估，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1,684.19 万元、评估价值为

13,337.08 万元，增值 1,652.89 万元。增值全部来源于安郅

科技的核心资产，即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湖中路 3 号的 3.62

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（3.11 万平方米厂房及 0.51 万平方

米宿舍楼等配套房屋，2019 年 10 月建成）和 4.62 万平方米

土地使用权（工业用地，一期已建成为前述房屋建筑物、二

期为空地），账面价值合计为 10,589.94 万元、评估值为

12,242.83 万元。收购公告和评估报告中仅披露评估方法为：

对已建成的房屋建筑物及分摊土地使用权按房地产进行合

并评估，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；对二期土地使用权单独进行

评估，采用市场法和成本逼近法，但未披露具体的评估过程

和参数。

根据评估报告披露的安郅科技股权变更情况，万安集团

在 2023 年 6 月-2024 年 11 月，以上述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

筑物为出资取得安郅科技 100%股权，出资时土地使用权作价

9,500 万元、房屋建筑物作价 4,878 万元，合计 14,378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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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4.62 万平方米计算，出资时土地使用权单价为 2,056.28

元/平方米。经查询同地区土地交易公开信息，2024 年 11 月

挂牌出让的店口镇 23-014 号工业用地起始价及成交价均为

765.23 元/平方米，2023 年 7 月挂牌出让的店口镇 22-506

号工业用地起始价为 840.20 元/平方米，2024 年 11 月挂牌

出让的店口镇 23-009 号工业用地起始价为 650.69 元/平方

米。

由上可知，万安集团以土地使用权出资时的单价远高于

同地区的土地出让价格。在仅一年半的时间内，万安集团又

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出售给你公司，价格仅略低

于出资时价格。请你公司结合万安集团获取土地使用权的时

间和价格、建设厂房的投入成本，以及本次收购对土地使用

权和房屋建筑物评估的具体参数，说明万安集团出资安郅科

技、本次将安郅科技出售给你公司时，土地使用权的价格高

于周边土地出让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

三、说明收购的必要性

本次收购公告披露的交易目的为“博胜供应链为公司控

股子公司，一直以来专注于汽车售后市场产品的销售及服

务，现其生产经营场所主要租用安郅科技的厂房，随着博胜

供应链产销规模的快速增长，公司亟需扩大厂房面积以降低

仓储和物流成本，提高运营效率”。经查询，你公司持有博

胜供应链 84.97%股权，但定期报告中未披露其历年经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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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。

根据评估报告，安郅科技的 17,129 平方米厂房和宿舍

楼 18 间宿舍已出租给博胜供应链。从目前安郅科技仅有厂

房出租业务和 2024 年 1-11 月营业收入为 254.98 万元可以

推算，博胜供应链目前租赁安郅科技超过一半的厂房，每年

的租赁成本约 300 万元。而本次收购对价为 13,337.08 万元，

按你公司目前银行存款利率 2.04%（以 2023 年度利息收入

1,245.52 万元、期初期末银行存款平均值为 61,015.47 万元

测算），若不收购，这部分资金每年利息收入约 272 万元，

可覆盖九成的租赁成本。

请你公司结合博胜供应链近年来主营产品、经营规模变

化、发展前景等情况，说明后续对厂房的需求面积和需求时

间；并结合预计的租赁成本、收购成本及后续土地开发建设

成本等，量化分析租赁和购买哪种方式对公司更有利，进一

步说明本次收购的必要性。

以上质询，请于股东大会召开前以公告形式披露，并回

复投资者服务中心。

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

2024 年 12 月 17 日


